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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书在知识产权法课程中的教学设计

———情景再现及法律适用的实训

康添雄，周 江

(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1120)

摘 要: 由于司法制度的结构特征及历史原因，判决书在知识产权法学日常教学中并

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例指导制度逐步建立、司法充分公开和判

决书质量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将判决书引入知识产权法日常课堂教学则具有重要意义。通

过文本阅读、情景再现和证据收集印证、形成判断和法律适用等环节，从而实现判决书在知

识产权法课程中具体的教学设计。为切实保障这一教学设计的实现，还需要教学单位在课

时、激励机制和硬件设施等教学辅助条件上进行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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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产权法学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

知识产权法学在本科法学课程设置中，属于核

心课程的必修课。就现阶段教学效果而言，该课程

存在一个亟需解决的难题: 学生无法通由课堂教学

将法学理论及法律条文的法言法语还原为生活情

景。学生即使能够较好地诵记法条，也无法较为准

确的把握和处理现实情景中的知识产权纠纷和相

应法律关系。根据律师事务所、企事业等用人单位

反馈的情况，目前知识产权专业的本科生甚至研究

生毕业后就职，即便经过岗前培训，也有相当一部

分的毕业生不能较快进入职场角色。虽然我们倡

导大学教育重在综合素质的提升，但是专业能力也

应当获得同样多的重视。韦伯在反思德国以学术

为中心的洪堡式的大学体制及其理念时，对以实用

主义为目的的美国学院教育甚为推崇，美国学院教

育“主要目的不在于提供科学和学识的训练，而在

于通过在社会中获得自己的相关经验，培养个性，

在于公民的培养，在于服务于美国政治和社会基础

的世界观的培养。”［1］韦伯所谓的社会相关经验，也

就是专业能力了。基于本科教育的定位，我们也不

强调对学生学术能力的培养。因此，专业能力的提

升就遇到了事实情景还原和行业经验的“瓶颈”。
为解决上述难题，部分政法院校对知识产权法

学课程引入实务教学、实践观摩等环节，试图通过

直接参与实践活动来让学习者获得真实情景的直

观感受，并就此形成事实判断和法律适用的能力。
在教学过程中引入实务教学、实践观摩等环节，就

出发点而言，其意愿无疑是良好的。虽然在教学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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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上增加所谓的“实务”、“实践”或“观摩”似乎可

以丰富教学手段，但就实际情况而言，并未达到课

程设计者最初预期的效果。一方面知识产权法学

课程时间本来就较为有限，加入实务和实践观摩环

节之后，理论课堂面授的时间大为压缩，学生更难

以在短时间内形成完整有效的知识体系。大学生

在校期间就应当以理论学习为主，形成一定的法律

思维能力和技巧，为毕业之后从事实务工作奠定认

知性基础; 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教学班均非实行小

班教学，在课程教学过程中组织实务和实践观摩，

无疑增加了观摩单位和教学人员在组织工作上的

负担以及不安全因素; 而且，从法庭观摩或专利口

头审理观摩的实际效果上看，由于在审案件相关资

料不能公开，观摩过程仅能接触到口头内容，学生

实际上很难从整体把握案件，甚至在庭审结束之后

都无法归纳诉讼当事人双方争点。
针对上述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难题，以及相关解

决方案表现出来的不适应，有必要做重新检视。近

年来我们开展了“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相关的国家

级、省级等不同层次教改项目和质量工程，根据我

们的教学经验，对教学内容本身进行反省和改革是

有效提升教学质量的基本途径。教学效果中出现

的学生缺乏将法言法语还原为生活情景并进而适

用法律的问题，实际上也可以从教学内容本身的改

革获得较好解决。而在教学内容改革的各项措施

中，在课堂教学中引入判决书作为阅读和训练的基

本文本则是其中关键环节之一。

二、教学设计引入判决书的可能

在以往及目前的知识产权法课程教学中，甚至

在整个法学专业教学过程中，判决书的使用并未获

得应有重视。即便是在部分设置案例教学的课程

中，法学教师仍然以经过概括和提炼的案例为教学

基本素材，基本不提供未经裁剪的判决书全文，亦

不提供或无法提供判决书出处和判决号。如果学

生试图进一步检索和学习，也无从下手。判决书在

教学中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其基本原因有以下几

项:

( 一) 司法体制因素

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一法院判决并不能对其

他法院判决产生拘束力，法院判决统一遵循法律法

规或司法解释。司法制度的结构特征，直接致使法

学教育更为重视法律法规文本的阅读和分析，而不

重视或忽视判决书作为文本阅读的基本材料。在

课堂教学中，教师在为学生搭建法律制度及体系的

框架中，以法条分析和讲解为主要内容。这一教学

观念和思维模式，直接反应在早期司法部组织的律

师资格考试以及后来的司法考试内容之中: 或者直

接考察法条的记忆，或者考察法条本身的理解，较

少以案例形式进行场景再现和法律适用。
( 二) 司法判决公开及传播力度不足

在互联网尚未兴起以前，判决书的传播途径往

往仅限于案例集形式的图书，而此类图书的信息量

和传播能力有限。除此以外，如果教学人员拟获得

司法案例第一手资料，包括判决书、诉状、代理词及

相关案件证据资料，都必须到法院档案室实地调研

和采集数据。对一般教学人员来讲，这一过程成本

较高，而且所能收集的案例信息非常有限。
( 三) 判决文书的质量

在上个世纪，由于法学教育尚未普遍展开，法

律职业共同体也尚未形成，司法判决书的受众更多

地只是当事人，裁判文书尚未成为面向社会的司法

产品。判决书只是简单的记载法院查明的事实，并

就该事实直接适用相应法律法规。即缺乏对证据

的细致质证采信过程，也没有法律适用的论证和推

理过程。因此，从教学质量角度而言，此类判决文

书并不具备作为法学教育的基础研习文本的可能。
基于上述原因，在包括知识产权法在内的法学

课堂教学中，判决书并没有成为教学的重要环节或

构成要素。但应当看到，近年来这些因素已经逐渐

发生变化。就司法体制因素而言，从总体上讲仍然

遵照成文法的体系，但是在知识产权法领域，最高

人民法院从 2008 年开始，逐渐通过知识产权典型

案例建立“知识产权审判案例指导制度”，其目的在

于“进一步发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案例的示范和指

引作用。”［2］在判决文书的社会功能逐渐被重视和

挖掘的同时，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使判决书的广泛

传播具有了现实性可能。2006 年最高人民法院开

通了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截至 2011 年 4 月，

该网站已经公开刊登全国各级法院的知识产权生

效裁判文书41 696 份［3］。与之相应的是，多个地方

高级法院开设网络平台，公开各类知识产权生效裁

判文书。在裁判文书尤其是判决书质量方面，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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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93 年起各级法院先后设立专门化的知识产权

庭，并及时配备优质审判资源，无论是在事实认定、
证据分析、法理推演还是法律适用，较之以往判决

以及其他民事判决书均有较大的质量提升。值得

进一步注意的是，由于知识产权纠纷的专业性强和

疑难问题的繁多，直接面向生活的知识产权判决书

提供了一手样本。甚至可以从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意义上讲，知识产权的司法实务走在了知识产

权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前面。因此，知识产权裁

判文书在现阶段已经具备各种条件，可成为知识产

权法课堂教育应当重视的阅读和训练文本。

三、知识产权判决书教学目的实现过程

在教学过程中引入知识产权判决书，那么就有

了如何使用的问题。本着提升学生专业能力、培养

其还原事实情景和法律适用能力的目标，我们认为

判决书的课堂教学使用应当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

则和方法:

( 一) 文本阅读

知识产权判决书文本的阅读是上述教学目标

实现的第一个步骤，也是基本前提。这里的“文本”
指的是未经任何裁剪的判决书文本，包括一审民事

判决书和可能存在的二审判决书。文本的获得要

求教师课前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首先确立教学的

知识内容和主题，并据此收集相关判决书。根据我

们的经验，判决书收集的渠道已经不再限于实地调

研、到法院档案部门采集信息，可以通过各级法院

的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站、案例数据库进行检索、
下载。除了收集工作之外，教师还应当在课前通过

电子邮件或网络共享的途径，将拟作教学使用的裁

判文书发给学生。为了尽可能充分利用课堂教学

时间，减少文本阅读占用的课堂时间，可要求学生

提前阅读判决书，并按照拟定的教学内容和主题初

步归纳案件争点和知识点。
在阅读过程中，除了案件实体内容之外，还要

指导学生理解和掌握判决书的语言，即“消极修辞

和积极修辞”。语言学家陈望道认为，修辞手法有

两大分野，即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第一，注意在

消极方面，使当时想要表达的表达得极明白，没有

丝毫的模糊，也没有丝毫的歧解。这种修辞大体是

抽象的、概念的。”“第二，注意在积极的方面，要它

有力，要它动人。同一切艺术的手法相仿，不止用

心在概念明白地表出。大体是具体的、体验的。”［4］

在法律研究者看来，判决书也具有“消极修辞”和

“积极修辞”的分野。一份判决书始终要同时考虑

两类受众，即作为“普遍听众”的法律职业群体和作

为“特殊听众”的非法律职业群体( 包括当事人和社

会公众) ［5］。法律职业群体大多长期从事教育和司

法实践，一方面具有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知识储备，

另一方面具有理性、冷静和客观的思维品格。而非

法律职业受众，一般不具备上述法律知识和法理推

演能力，其关心的可能仅仅是判决结果。研习知识

产权法的法科学生，恰好处于法律职业群体与非法

律职业群体之间的中间角色，正努力从后者转变为

前者。正因为需兼顾两类受众而具有双重修辞手

法，因此，判决书对研习者而言是极佳的法律和法

学入门学习文本。
( 二) 情景再现和证据印证

所谓的“情景再现和证据印证”，是指教师应当

指导学生依照判决书对诉讼双方提供的证据组的

记载，努力搜寻对应证据材料以再现法院所认定的

事实。通过网络和案例数据库获得判决书，有快捷

方便的优点，但就案件整体性而言，显然不如实地

调研获得的包括各类证据资料在内的卷宗文本。
法院卷宗通常收录了诉讼双方的所有原始文件，包

括诉状、证据目录、证据文本、答辩状、代理词、庭审

笔录等等。阅读卷宗是全程把握案例的最佳方式，

实际上很多律师事务所对律师新手的培训都是从

阅读卷宗开始，其中培训的基本技巧就包含了分析

证据、比对证据并形成法律判断。在知识产权法课

堂教学中，要求教师以卷宗进行案例教学显然难以

实现，那么就要通过其他的途径弥补相关证据和辅

助材料不足的难题。而恰恰在知识产权法领域，搜

寻判决书所记载的相关证据则是一件较为容易但

仍然需要加以训练的技巧。在相关的证据中最为

重要的便是知识产权的客体或对象，就著作权而

言，就是主张权利的作品与被控侵权作品; 就专利

权而言，就是技术方案和设计方案; 就商标权而言，

就是经过注册的商业识别性标志。而专利权相关

的专利文献、商标权的权利信息均可以通过官方的

专利数据库和商标数据库查询获得。因此，在使用

判决书进行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可以要求学生进行

必要的检索查询，以此印证判决书记载的证据，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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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较准确地再现案件事实。事实上，学生收集证据

和分析证据的能力，通由这一过程完全能够获得充

分训练。
( 三) 形成判断和法律适用

形成判断以适用相应的法律规范，是法科学生

另一项必须具备的能力。基于功能的缘故，判决书

必然呈现诉讼双方或多方当事人的价值观，以及法

官的价值判断。学生在阅读判决书和解析案件时，

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为

锻炼学生自我判断能力，教师一定要保持处于价值

中立的位置。教师在引导学生进行文本阅读和分

析时，一定要将价值判断的决定权留给学生自己，

而不是法官或教师自己。按照韦伯的看法，教师在

大学之中的权利，只有追求事实及其因果关系，并

确立逻辑上的 事 实，而 价 值 判 断 的 权 利 属 于 学

生［6］。虽然司法判决书被认为是为了纠纷处置的

公共产品，但是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完全可将其视

为价值或立场自由选择的学习文本，不必拘泥于判

决结论。“司法判决书的最主要的功能仍然是社会

的，是要为纠纷之解决提供一个合理化的证明以及

在可能的情况下为后来的类似案例处理提供一种

导引。司法判决之撰写不是为了争奇斗巧，不是为

了展示法官的才学，不是一种纯理智的推演。”［7］在

法律适用上，还需要训练学生寻找判断结论之后的

应适用的知识产权法律规范。找法的能力，其中还

包括寻找类似案例的能力，在案例指导制度逐渐受

到重视的背景下，裁判者面对疑难新知识产权案件

层出不穷的局面，为了减少自身的错案风险和审判

成本，很可能倾向于寻找案情相似的先前案例。从

大背景而言，这也反应了成文法国家在具体司法实

践过程中，逐步吸收和消化判例法制度的优点。学

生在研读分析判决书时，应当注意到这一背景。
( 四) 角色模拟作为拓展训练

就判决书提供的事实和法律信息，进行角色模

拟，是充分使用判决书的一项拓展性训练。现行法

学教育中时常举办“模拟法庭”作为第二课堂，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但毕竟是属于第二课堂，无法成为

日常教学的组成部分。因此，在课堂教学中直接引

入诉讼角色模拟或扮演，是一种更能使学生受益的

训练模式。具体而言，可对授课班级进行分组，分

配诉讼角色和利益立场; 进而要求学生就其立场撰

写相关代理词，阐释立场和法律依据。为了节约课

堂教学宝贵的实践，撰写文书环节可要求学生在课

堂教学之前事先准备。在模拟的过程中，有一项基

本原则需要要求学生遵守，即所有立场的阐释，必

须依照判决书记载的证据，不得随意杜撰或修改证

据。当然，当进行开放性的讨论时，可对证据和判

定结果的其他可能性进行假设。

四、保障条件

将知识产权判决书引入课堂教学环节，是教学

内容进行改革的重要举措，除了需要教师具备充分

的知识产权诉讼实务经验和知识储备之外，还需要

教学辅助条件的配备，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项:

( 一) 课时配备

知识产权判决书的引入，必然要求学生做大量

的文本阅读和证据收集、检索工作，学生需要的学

习时间会相应增加。除了要求在课堂以外完成大

部分预备工作之外，课堂教学的时间也会相应增

加。西南政法大学在本科知识产权法课程上安排

的课时为 51 节，但针对这部分普通法学本科生，由

于课时的限制，我们并未充分开展引入判决书教学

的措施。而在知识产权专门化班中，我们则将这一

措施作为教改的重要方向和方法。这是因为在课

程课时设置方面，该专门化班有充足的课时配备。
但教学中引入判决书作为综合文本的阅读、剖析，

从根本上讲应当是整个知识产权法教学的未来方

向。因此，重新设置知识产权法学课时分配应当是

亟待解决的保障条件之一。
( 二) 激励机制

教学引入判决书作为阅读的综合文本，发挥主

导和主体作用的不是教师，而是学生。学生在这一

教学过程中虽然处于被引导对象的位置，但参与并

完成阅读和剖析的主体仍然是学生。那么，教学辅

助条件的配备就必须有激励学生参与教学的激励

措施。最为重要的激励措施便是将学生阅读和解

析判决书、证据收集、文书撰写等情况纳入形成性

成绩，即平时成绩的考察范围。
( 三) 网络、数据库等配套保障

知识产权法教学引入判决书，要求学生均有网

络学习环境和学习设备。学校除了基本互联网之

外，还需要配备各类数据库，包括专利分析数据库、
注册商标查询数据库、案例数据库等。就专利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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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言，基本的专利文献查询，包括涉案申请专利

公开文本、专利授权文本( 专利说明书、权利要求

书、各类附图) 的获取都必须依赖专利数据库的支

持; 除此以外，进行具体行业专利技术分析，制作各

类专利地图、技术分布图、技术数据表，也都需要用

到专业专利分析数据库。国家知识产权局虽然提

供了免费的公开查询系统，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

中，该数据库仅仅允许专利文本的逐页查询，存在

信息获取方面极大的局限性。为克服这一难题，西

南政法大学在图书馆数字系统中配套了“专利信息

数据库平台”，向专业科技公司购买专利数据库，其

功能包括专利分类检索、法律状态查询、统计分析、
数据管理等，从根本上解决了专利法教学的上述需

要。并与判决书一道，为案例教学提供了有力的材

料支持。

五、结论

判决书进课堂，可以很肯定地讲，这将是未来

知识产权法教学，乃至可能是中国法学教育发展战

略的新趋势，也是一种教学改革中出现的新方法。
其原因不单源于英美法系先进判例教学方式的启

迪，更植根于我们的教学实践，可大幅度地提升法

科学生运用知识产权法解决生活问题的实际能力

和思维技巧。随着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例指

导制度的形成和完善，判决书作为法学教育基础文

本的重要性将会获得更多的认知和认可。 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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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ritten Judgment in the Teaching
Desig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Course:

Scene Representation and the Practical Training of Legal Application
KANG Tian-xiong ，ZHOU Jiang

(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and Law，Chongqing 401120，China)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judicial system structure and historical reasons，the writing judgment in intellec-
tual property law teaching has not been given due attention． The guidance syste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ase
has been gradually established in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judicatory fully open to public and the quality of
the written judgement has been constantly improved． So in such circumstances，it is significant to introduce the
written judgment into classroom teach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Through text reading，scene representa-
tion，evidence collection and verification，the written judgement and legal application can be clarified，and
specific teaching designs of the the written judgment can be applied i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course． To
guarantee the teaching designs and its goal，auxiliary teaching conditions also need to be improved，such as
class hour，the incentive mechanism and relevant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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